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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学院教师教学工作教学单位

评价小组工作细则

为贯彻落实《法学院教师教学工作教学单位评价实施办法

》，进一步规范教师教学工作评价程序，提升评价工作的科学

性、公正性与可操作性，特制定本细则。

第一条 教学评价小组成员应在课堂听课、学生访谈、教学

巡视以及查阅课程大纲、教案、教学进度表、试卷及毕业论文

归档材料等书面教学资料的基础上，依照评价标准，全面、客

观、公正地对被评价教师教学工作进行评价。

第二条 评价工作以评价小组评价工作会议和评价小组成员

个人评价方式进行。

评价小组成员依照评价规则独立对被评价教师教学工作进

行评价，不受干涉。

第三条 评价小组应于每学期开学后一个月内举行评价工作

会议，会议可采取线下或线下线上结合的方式进行。职责包括

：

（一）根据学校评价工作规定及要求，组织开展当次评价

工作；

（二）听取学院教务部门就其掌握的被评价教师教学日历

提交、监考、试卷归档等教学规范、纪律执行情况的汇报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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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听取系所负责人就被评价教师服从合理教学任务安

排、开展教学活动、参加教研活动等教学工作评价相关活动情

况的汇报；

（四）商讨其他应由评价工作会议集体讨论的事项。

评价小组工作会议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，按少数服从多数

原则作出决议。

第四条 评价小组成员个人评价在评价小组工作会议后进行

，由小组成员根据被评价教师教学工作的综合情况开展评价，

并在学校评建中心指定的时间内提交评价结果。

第五条 结合学校评建中心的规定，教学评价小组成员应遵

守评价工作的保密要求，未经许可不得公开评价过程及结果。

评价小组应对被评价教师的相关评价材料和信息严格保密。

第六条 被评价教师对个人评价结果有异议的，应在评价结

果公布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向评价小组提出书面异议申请，评

价小组应在收到书面异议申请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，召开复议

会议，形成书面会议纪要，予以书面答复。

第七条 教学评价工作完成后，评价小组应就评价工作进行

书面总结。对于评价结果偏低的教师，评价小组可应教师本人

书面申请，为教师提供改进建议和辅导意见。

第八条 本细则由教学评价小组负责解释与组织实施。未尽

事宜，依据《广东工业大学本科教学质量评价实施细则》及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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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规定执行。

第九条 本细则自2025年5月9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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